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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建设情况

2019年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（以下简称理事会）主

要发布了《利率基准改革——对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

号——金融工具〉、〈国际会计准则第 39号——金融工具 ：

确认和计量〉和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号——金融工具 ：

披露〉的修订》，并发布了《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年度改

进——2018年—2020年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《概念框架的索

引——对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3号——企业合并〉的修订

建议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《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7号——保险

合同〉修订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《会计政策的披露——对〈国际会

计准则第 1号——财务报表列报〉和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

务公告第 2号 ：就重要性作出判断〉的修订建议（征求意见

稿）》《与单项交易形成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——

对〈国际会计准则第 12号——所得税〉的修订建议（征求意

见稿）》和《一般列报和披露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等。

一、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小范围修订

2019年 9月，理事会发布了《利率基准改革——对〈国

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号——金融工具〉、〈国际会计准则第 39

号——金融工具 ：确认和计量〉和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

号——金融工具：披露〉的修订》，自2020年1月1日起生效。

此次修订主要是为了应对有关国家和地区推进的以其他基

准利率替代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改革，帮助主体避免因利

率基准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而对采用套期会计的套期业务

终止适用套期会计。具体修订包括 ：针对预期交易“极可能

发生”、套期关系前瞻性评估等要求提供例外条款，主体可

假设基于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合同现金流量不因利率基

准改革而变动。豁免《国际会计准则第 39号》中对套期有效

性的回顾性评估要求，即主体无须对受利率基准改革直接

影响的套期关系进行回顾性测试，但仍需满足该准则有关

套期会计的其他要求。明确对于非合同指定基准利率风险

成分的套期，主体仅需在套期关系开始时适用可单独识别

的要求。明确该修订适用于受利率基准改革影响的所有套

期关系，主体应自利率基准改革不确定性消除与套期关系

终止孰早的时点终止适用例外条款。增加相关信息披露要

求，包括要求主体披露受利率基准改革影响的套期关系所

涉及的重要基准利率、直接受利率基准改革影响的风险敞

口、替代基准利率转换的管理、应用例外条款作出的重大假

设或判断以及此类套期关系中套期工具的名义金额等。

二、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征求意见稿

（一）《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年度改进——2018年—

2020年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2019年 5月，理事会发布了 2018

年—2020年年度改进（征求意见稿），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：

一是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号——首次采用国际财务报告

准则》。征求意见稿建议，首次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晚于

其母公司的子公司，可以选择按照基于母公司过渡日应纳

入母公司合并报表的账面价值（如无企业合并及合并报表相

关调整）或者基于本公司过渡日按本准则其他条款规定的

账面价值计量其财务报表的累积折算差额。同时，征求意见

稿建议该选择同样适用于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，但不适用

于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号——合并财务报告》所定义的

投资性主体持有的必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

损益的子公司。二是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号——金融工

具》。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号》规定，如果新合同条款下

金融负债的现金流量（包括支付或收取的净费用）按原实际

利率折现后的现值与原金融负债的剩余期间现金流量现值

相差 10%以上，则构成“实质上不同”。征求意见稿建议澄

清，借入方在确定支付或收取的净费用时应仅限于借入方

和借出方之间支付或收取的费用（包括借入方或借出方代表

另一方支付或收取的费用）。三是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

号——租赁》。征求意见稿建议删除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

16号》附录示例 13中“承租人不应将出租人为其承担的租

赁改良支出作为租赁激励”的描述及原因说明，以避免引发

对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号》中有关租赁激励会计处理规

定的误解。四是《国际会计准则第 41号——农业》。征求意

见稿建议删除应用《国际会计准则第 41号》计量公允价值时

应扣除税金相关现金流量的规定。

（二）《概念框架的索引——对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3

号——企业合并〉的修订建议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2019年 5月，

理事会发布了对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3号——企业合并》

的修订建议，主要内容包括 ：更新对概念框架的索引。现行

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3号》要求企业合并确认的资产和负

债需满足 1989年发布的概念框架的规定，征求意见稿建议

将该索引更新至 2018年新修订的概念框架。增加一项例外

确认原则。即对于企业合并中单独产生的适用《国际会计准

则第 37号——准备、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》《国际财务报告

解释公告第 21号——征税》的负债和或有负债，征求意见

稿建议收购方应分别按照《国际会计准则第 37号——准备、

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》《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 21号——

征税》确定其在企业合并中承担的义务，收购方不应确认企

业合并取得的或有资产。

（三）《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7号——保险合同〉修订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2019年 6月，理事会发布了对《国际财务报

告准则第 17号——保险合同》的修订建议。主要内容包括 ：

将生效日期推迟至 2022年 1月 1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

期间，满足条件的保险公司暂缓执行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

9号》的日期也同步顺延。特定贷款和信用卡合同在适用《国

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7号》时的例外规定。如果贷款合同包

含的唯一保险成分是偿付合同确定的部分或全部义务，则

特定贷款的借出方可以在保险合同组合层面对该合同选择

适用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7号》或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

9号》。对于符合保险合同定义的信用卡合同，如果其定价并

未反映单个客户的保险风险，应适用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

9号》。保险获取现金流向预期未来续约分摊，将分摊到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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